
本期专题——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

突出协会主体  创新管护机制

湖北省财政厅

2005年中央财政设立小型农田

水利专项补助资金以来，湖北省共

投入财政资金 17.36 亿元，其中中央

专项资金 3.78 亿元，省级配套资金

3.23 亿 元，重点引导县市财政投入

和农民投工 投劳。2009 年以来，全

省紧紧抓住中央整县推进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的重大机遇，着力推

进重点县建设，大力发展小农水专业

合作组织，致力于创新工程建设和

建后管护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农民

用水户协会的建管作用，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一）统筹规划，依法“治水”。根

据中央关于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户

协会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工程建设、

使用维修、水费计收等方面作用的

要求，湖北省在全省范围内以县市为

单位统一编制农村水利建设 规划，

统筹部门项目、统筹安排资金、统筹

协会建管、统筹规划执行、统筹监督

评估，破解了以往各部门项目无序申

报、建设内容五花八门，项目布局星

星点点、用户只用不管、工程寿命短、

效益难以发挥的难题。目前，全省

100 个县（市、区）均完成了县级农村

水利综合规划，对大中型灌区末级

渠系及小型灌区节水改造、节水灌

溉、泵站建设与更新改造、雨水积蓄

利用、塘堰机井等小型水源工程建

设、农村排水、土地整理都提出了具

体的建设要求和工 程措施，对新增

恢复改善灌溉面积、灌溉保证率、渠

系灌溉水利用率、灌溉供水保证率、

排涝保证率等提出明确建设目标，对

发展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落实工程

建后管护责任等内容提出明确要求。

蕲春县在项目建设前充分听取农民

用水户协会的意见，因地制宜制定

设计方案，工 程建设顺民意、得民

心，既充分调动了受益农民参与工程

建设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国家的惠农

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发展协会，壮大主体。先

后下发了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审查

登记的通知、农民用水户协会管理

办法，规范农民用水户协会组建、审

查、登记、管理等工作，并出版了相

关科普书籍，为农民用水户协会在

湖北全面推广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技

术支撑。开展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

较好的荆门等市，对协会的组建与

选举、服务范围与职能、灌溉管理与

工 程维护、经费来源与财务管理等

内容都作了具体规定。据初步统计，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农民用水户

协会近 2000 个，控制灌溉面积 800

余万亩，参与农户达 180 余万户。在

项目申报和工程建设过程中，明确要

求一般项目必须以协会为项目申报主

体，由协会负责工程的建设管理和

建后管护。若协会确无 能力组织项

目实施，可委托其他单位进行项目

建设，完工后工程产权移交给协会，

由协会 负责后期运行管护，进一步

突出了农民用水户协会的主体地位。

（ 三）民 办 公 助，引导 投 入。

2005年以来，中央和省财政共安排

小农水建设以奖代补资金7.01亿元，

引导县市投入和农民投工投劳 10.35

亿元。同时，各地还出台激励政策，

鼓励农民参与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建

设和管理，荆门、宜昌、襄樊、鄂州

等地先后出台了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

设 施建设以奖代补管理办法。2009

年，宜昌市财政安排 1400万元用于

末级渠系和山区抗旱水源建设；鄂

州市财政安排 1200 万元，开挖改

造塘堰 328口，计划在 4 年内投入

4800万元，清淤改造塘堰 1200 口；
孝感市各地继续加大以奖代补力度，

市、县两级已安排近 3000万元财政

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目前，全省

多数市、县已出台以奖代补意见或办

法，每年落实奖补资金 1.2 亿元，为

协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创新管理，完善机制。一

是改革立项办法。建立竞争立项、动

态管理、末位淘汰机制，采用因素法

分配资金，逐步加大绩效分配因素。

特别是对中央第二批重点县的确定，

出台了《 湖北省小农水重点县竞争立

项暂行办法》，
“
优先支持运行良好的

用水户协会。按照“公 平公 正、绩效

优先、差额申报、现场答辩、综合评

分”的方式择优确定重点县名单，变

“相马”为“赛马”，充分调动了各地

积极性，为整个工程建设打下了良好

基础。二是严格建设管理。按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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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制定下发了

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与管理指南、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验收办法、加强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公 示的通知，

以及湖北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分别就前期工作、

建设管理、资金管理、工程验收（绩

效考评）、建后管护等方面作了明确

规定。大力推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

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

公 示公告制的“五制”管理模式。细

化资金申请、审批、拨付、报账程

序，严格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县级

财政报账制管理。建立小农水重点

县数据库及农村水利基础数据管理

系统，全面反映全省小农水项目连片

建设、逐片销号、分步实施情况。大

力推行“二次监理”，从协会中推选

“二次监理”员协助工程质量监督单

位对工程实施“二次”监督，向“二次

监理”员颁发聘书，并在小农水专项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资金

划拨必须先由“二次监理”员签字，

从制度上保障了“二次监理”员的权

利和地位，调动了协会参与小农水

工程建设管理的积极性，保证了工

程质量。三是跟踪项目督办。在小农

水项目立项之初，组织现场查勘，核

实建设地点和规模，细化建设方案，

有效保证了方案真实、准确、可行。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初期有工作

布置、中期有监督检查、完工有竣工

验收的办法，对各个项目的管理、工

程实施、建后管护、领导重视和部门

配合等情况进行督查、验收，及时

通报全省，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纠

正存在的问题。四是创新体制机制。

以重点县建设 为契机，大力推广用

水户参与管理模式。宜都市直接将

农村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权划归受益

农户，按受益面积确定份额，市政府

颁发产权证，以合同形式确定权益

和义务，有效解决了“体制不顺、机

制不活、运行不畅、效果不好”的老

大难问题。潜江、洪湖等地积极探索

“以林养渠”建后管护新机制，通过

盘活存量资产，吸纳民营资本，破解

渠道管护筹资难题，实现工程长效

运行。此外，各地还通过推广“以鱼

养堰”、“以库养会”和“共受益共管

护”等有效形式，逐步建立了小农水

工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五）建章立制，规范运行。通

过超前组织谋划，统筹建设管理；
明确责任主体，落实管护制度；规

范民主议事，落实管护经费；划分

责任区域，落实管护责任；加强创

新实践，探索管护新模式等办法，规

范协会运行管理。具体实施中，通过

召开代表会、座谈会广泛征 求受益

农户意见，详细制定章程，建立灌区

档案资料，对灌溉设施维护、灌溉用

水、水费征收、民主理财、民主监督

等作出明确规定，印发各户执行，形

成了协会运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工程安全、防汛抗旱和维修养护责

任主体明确的长效管理机制。当阳

市黄林支渠用水户协会注重发挥农

民在水利建设和管护中的主体作用，

不断改善水利设施条件，提高放水

管水质量，深受农民拥护，成为湖北

小农水建设和管护的一面旗帜。黄

梅县采取“三个一点”的办法多方筹

措管护经费，即按受益面积收一点、

从县财政以奖代补资金中奖一点、从

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中补一点。每年灌溉前，由农民

专业合作社与受益小组村民签订用

水合同，落实用水计划，上报水管单

位申请用水。按照相关政策统一合

理征收水费，保障工程良性运行。浠

水县由用水户协会在每个村的村民

中民主推荐三名用水代表，签订管护

责任书，年终进行考核，其待遇由各

乡镇纳入村民小组管理行列，享受与

村民小组长同样工资。当阳市东风三

干渠农民用水户协会在工程管护中

坚持公 开计量、合理收费，公 平对

待会员，达到了用水户、协会、供水

单位三个满意。

通过支持农民用水户协会发展

壮大，湖北省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取得

了明显成效。一是提高了用水效率。

随着末级渠 系的配套改造，项目区

内输水速度、灌水效率、灌溉保证率

明显提高。如黄梅县项目区过去灌一

次水需要 4-5天，遇到连续干旱，

下游根本无 水可灌。现在渠系全部

硬化、协会负责运作管护，不但灌溉

水从水源到田间只需 2-3 小时，而

且灌溉保证率可以达到 85% 以上，

灌溉 水 利用效率提高 了 30% 左右。

二是促进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京

山县将项目区选在“京山桥米”的主

产乡镇，随着渠道的整修，灌溉用水

得到保证，更多的农民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过去的旱地如今种上了质优

价高的桥米，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

三是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潜江市结

合新农村建设，对项目区内“山水田

林路”开展综合治理，使农村的生产

条件、人居环境得到改善，村庄建设

得到改观，形成了田间示范化、河道

渠网化、公路交通化、林业绿网化的

新格局。四是深化了水价改革。通过

项目建设，增强了农民节水意识，减

少了水费征收环节，减轻了农民负担，

提高了水费收取率。当阳市斗农渠的

分水、配水、计量设施配套齐全，用

水计量到农民的田间地头，计量用

水更加精确，改 变 了水费计收采用

模糊计量的传统做法，在项目区实

行终端水价制度，真正做到让农民

用放心水、交明白钱，为深化水价改

革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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